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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署名等多种情况；二是不署名。这两种意义正是从 
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著作署名权的行使方式。除此之 
外，署名权还有另外一种意义 ，就是作者有权禁止他人 

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也有权禁止在非作者作品上署 
作者的名。这和上面说的署名权 的两种意义一起构成 
了署名权行使的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 

在给署名权定性的时候 ，不能 因为署名权又称作 
者身份权就简单地将其归人身份权范围。相反，笔者 

认为署名权是一种人格权。从表象上看来，署名权的 
产生需要作品的完成，这似乎就否定了署名权具有无 

因性。且有时侵犯署名权也会侵犯该作者一定的经济 
利益，或者署名权的行使会给该作者带来一定的经济 
利益，这似乎又肯定了署名权有一定的经济性。如此 
看来，好像署名权确实身份权莫属。其实不然，这些只 

是署名权在著作权中的表象，其实为姓名权在著作权 
中的延伸或者说是一种体现。姓名权是每个民事主体 
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个应然的权利是需要通过一定具 

体的条件将其实然化，即变成一个实然性的权利。而 

在行使对著作作品的权利的时候便为作者提供了这样 
的条件和途径。所以不能说是作品的完成造就了署名 
权，而应该说署名权是姓名权在著作权中具体化，其实 
质还是姓名权。 

(二)发表权 
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它赋予 

作者决定是否发表作品，倘若发表何时发表、如何发表 
的权利。它区别于其他著作人身权最主要的特征在于 

它受保护期限限制 ，而且它是一次性的权利，即它可以 
“用尽”。此外，发表权的行使通常还伴随着其他财产 
权的行使。 

如此看来，发表权应该属于身份权，并且我国著作 

权法实际上把发表权按照既带有精神权利又带有经济 
权利性质的一种特殊权利对待。依笔者浅见，发表权应 
属于人格权。发表权在著作人身权中处于首要地位， 

如果发表权不行使其他的精神权利或财产权利便无从 
谈起。作者的作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独立于作者之外 
的客体，其实质是作者思想、情感或者观点的表达，其 
是作者人格的延伸或者说是一种人格的彰显。而发表 
权作为著作权中的首要权利对作者人格的彰显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在作者的发表权被侵犯时，作者 
遭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远比财产上的损失严重，所以 

发表权更倾向于精神层面。 

(三)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 

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从 

本质上讲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种权利，它们 
是一种权利的不同方面。修改权侧重于积极主动地对 

已有作品进行修改，保护作品完整权则侧重于被动地 
制止他人对作者作品的歪曲、篡改。 

它们的存在前提是作品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只有 

主体拥有了作者的身份，才享有这些权利；并且他们存 
在的价值多倾向于保护作品即作者思想、情感或观点 
的准确表达，但是他们绝不是表达作者思想、情感或观 
点的直接方式，也就是说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 
为保证作者人格权彰显而存在的权利，却不是人格权 

彰显的方式。它好比前面提到的为主体的生存提供物 
质条件的抚养权一样，是为人格权的行使提供保障。 

所以和前两种权利相比这两项权利就不足以强烈地体 

现人的尊严、人格，就更具有身份权的特质，所以笔者 

认为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身份权范畴。 
综上，署名权、发表权应属于人格权，最主要的原 

因是在于其有显著的精神价值，更体现了作者的尊严。 
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身份权，最主要的原因 
在于其存在的价值依附于作者的人格，却又不是作者 
人格的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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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personal right of an author，we not only consider the personal rights theory in 

civil law，but also consider the 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On the above two factors The writer de— 

termines the nature of personal right of an author，and makes a simpl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nature of personal 

fight of an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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